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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马书 

『系统查经』 

课程 

学生手册 

 

 

编著：丹尼斯‧莫克 

中文版：1998年 

 

罗马书 

（20周学习课程） 

课程

背景 
主题 经文章节 

1 
引言 

对保罗的呼召，愿望和信心 1：1-17 

2 对不敬虔定罪 1：18-32 

3 对道德的说教者定罪 2：1-16 

4 对犹太人的定罪 2：17-3：8 

5 对所有人的定罪 3：9-31 

6 亚伯拉罕因信称义 4：1-25 

7 阐述称义 5：1-21 

8 从罪的奴役中得释放 6：1-23 

9 信徒与罪的斗争 7：1-25 

10 靠圣灵自由地得生 8：1-17 

11 在荣耀神的过程中实现成圣 8：18-39 

12 被神拣选的以色列 9：1-29 

13 以色列现在被弃绝 9：30-10：21 

14 
神目前弃绝以色列 

应许将来恢复以色列 
11：1-36 

15 与神和教会之间更新的生活 12：1-8 

16 与他人的关系 12：9-13：14 

17 有争议的问题/灰色地带 14：1-23 

18 跟随基督的榜样 15：1-13 

19 尾声[保罗的目标、计划和祷告] 15：14-33 

20 尾声[保罗个人的问安、劝告和祝福] 16：1-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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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绍 

 

罗马书 

 

简介和背景： 

一. 作者：使徒保罗 

1. 保罗生在基利家的大数。 

2. 他是犹太人，并继承了他父亲的罗马公民的

身份。 

3. 在他童年时，他学过织帐篷的贸易。 

4. 作为犹太人的传统，他在耶路撒冷一个与众

不同的律法教师迦玛列门下受教（徒 22：3），

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。 

5. 保罗成为一个法利赛人，一个律法主义的犹

太人的团体，他们是以例行公事、外在的遵

守律法。 

6. 在主后 36 年，他见证了用石头打死司提反，

并开始积极地参与迫害基督徒的行动 ― 

把他们下监、鞭打和杀死。 

7. 在去大马色的途中，路遇主耶稣基督，经历

了全然的转变，成为基督徒。 

8. 从迫害者到基督徒，他成为基督最伟大的传

道使徒（甚至献出了他自己的生命）。 

9. 神给保罗一个异象，使外邦人成为基督徒，

他用他的一生为之竭尽全力，他把他一生大

部分时间都花在宣教旅程上，在小亚西亚建

立教会并访问其他的教会。保罗的生命显然

是结束于罗马的监狱。 

 

二. 写作时间和地点： 

1. 罗马书大约写于主后 53 ― 58年，是基督

死后 20 年。可能除马可福音之外，其他福

音书都晚于罗马书。 

2. 罗马书可能写于哥林多，是他的第三次宣教

旅程，他收集各地的捐献带到耶路撒冷，在

那里，他被抓，解往罗马。 

3. 罗马书（至少 1-14章）在教会中被广泛地

传抄和流传。 

 

三. 书信的目的 

1. 保罗没有建立罗马教会，也从未去过，但他

一直渴望去（1：11），他本想先经罗马，然

后开始在西班牙的新事工（15：23-26）。这

封信是为他去罗马作准备的。 

2. 罗马教会大部分都是外邦人，只有少数犹太

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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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保罗知道他有可能不能到罗马，故此，他希

望以书信的方式使罗马教会得到基督教的

精义。 

4. 罗马书对福音的阐述是极为有序、深奥、系

统、教义性的解释，也谈到如何靠信心得着

并活出这个真理。 

5. 保罗成功地指出与神恢复正常关系的唯一

办法是信靠基督。 

四. 主题 ― “救恩” 

1. 神的义 

2. 人的罪 

3. 信靠基督是进入救恩和成圣的唯一方式 

4. 靠圣灵的能力过成圣的生活 

关键经节：1：16-17 

 

 

 

 

 

 

“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

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

尼人。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― 

这义是本于义，以致于信。如经上所记：“义

人必因信得生。” 

 

五. 研读罗马书实际上是研读基督教信仰的一些

关键词语和概念。 

1. 定罪 ― 世人因罪都在审判的权势之下。 

2. 救恩 ― 将人从罪的刑罚和权势下带进神

的永生。 

3. 义 ― 神的“正确性”，与神的正确关系。 

4. 称义 ― 对因信接受基督的人，从法律上宣

称为义。 

5. 成圣 ― 通过圣灵的能力，在实践上成义的

过程。 

6. 罪 ― 悖逆、过犯、没击中目标，亏缺神的

荣耀，不靠神而活。 

 

六. 罗马书总观 

1. 教义 

1) 1 ― 5 章：神的义，人的罪，神预备的

因信称义的救恩。 

2) 6 ― 8 章：如何过一个与神有正常关系

的生活。 

3) 9 ― 11章：神透过犹太人对世界的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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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，他的拣选，犹太人的弃绝，和他最

终的拯救。 

2. 应用 

1) 12 ― 15 章：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解答。 

2) 16 章：个人信息和祝福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研读罗马书的另一个大纲： 

1. 仆人 ― 福音所显明的义（1：1-17） 

 

2. 罪 ― 需要义（1：18-3：20） 

1) 外邦人的罪（1：18-32） 

2) 犹太人的罪（2：-3：8） 

3) 世人都犯了罪（3：9-20） 

 

3. 救恩 ― 义的赐予（3：21-5：21） 

1) 称义的意义（3：21-31） 

2) 亚伯拉罕的称义（第 4 章） 

3) 透过亚当解释称义（第 5 章） 

 

4. 成圣 ― 义的成全（6-8 章） 

1) 胜过肉体（罪性）（6） 

2) 脱离律法（挣扎）（7） 

3) 圣灵的确据（能力）（8） 

 

5. 主权 ― 拒绝义（9-11 章） 

1) 以色列过去的丰富（9） 

2) 以色列现在的弃绝（10） 

3) 以色列将来的重建（11） 

 

6. 服事― 义的彰显（12：1-15：17） 

1) 对神和在教会（1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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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在社会（13） 

3) 对软弱的信徒（14：1-15：7） 

 

7. 分享 ― 义的宣告（15：8-16：27） 

1) 在基督里的盼望（15：8-13） 

2) 保罗的计划和目的（15：14-29） 

3) 保罗的祷告（15：30-33） 

4) 保罗个人的问候（16：1-27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通向救恩的“罗马大道” 

 

一. 人有问题 

罗马书 3：10，11 “就如经上所记：‘没有

义人，一个也没有；没有

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

的。’” 

罗马书 3：23 “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

缺了神的荣耀。” 

罗马书 5：12 “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

了世界，死又从罪来的；

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

众人都犯了罪。” 

罗马书 6：23 上 “因为罪的工价乃是

死；…” 

 

二. 神的预备 

罗马书 5：8 “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

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

此向我们显明了。” 

 罗马书 5：19 “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

人；照样，因一人顺从 ，众

人也成为义了。” 

罗马书 6：23 下 “惟有神的恩赐，在我们的主

基督耶稣里，乃是永生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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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人的获取 

罗马书 10：

9-11，13 

“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

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

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

里相信，就可以称义；口

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经

上说：‘凡信他的人，必不

至于羞愧。’” 

 

四. 神的应许 

罗马书 5：1 “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籍着

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得以神

相和。” 

罗马书 5：2 “我们又籍着他，因信得进

入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

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” 

罗马书 5：5 “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

赐给我们的圣灵，将神的爱

浇灌在我们心里。” 

罗马书 6：6-7，

12 

“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

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

绝，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

仆；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

罪。” 

“所以，不要容罪在你们必

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

身子的私欲。” 

罗马书 8：

10-13 

“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

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

活。然而，叫耶稣从死里复

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也

必籍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

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

过来。 

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

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

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

着，必要死；若靠圣灵治死

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” 

罗马书 8：14 “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

都是神的儿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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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马书 1：18-3：20 

定罪：全世界需要义 

不义的人 
道德主义

者 
犹太人 每个人 

“不敬虔

的“ 

“宗教

的” 

“有特权

的“ 

“全世界

“ 

弃绝神给

他的启示 

没有活在

神给他的

启示中 

信靠给他

的启示，而

不是那启

示的神 

所有人都

犯了罪，于

是，是要对

此负责 

1：18-32 2：1-16 2：17-3：8 3：9-20 

所有人都被定罪 ― 没有例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罗马书大纲总论 

 

第一部分：宣告神的公义（1：1-8：39） 

 

一. 引言（1：1-17） 

 

二. 定罪：对神的公义的需要（1：18-3：20） 

1. 外邦人的罪（1：18-32） 

2. 犹太人的罪（2：1-3：8） 

3. 结论：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有罪（3：9-20） 

 

三. 称义：神的公义（3：21-5：21） 

1. 对公义的描述（3：21-31） 

2. 解释公义（4：1-25） 

3. 公义的结果（5：1-11） 

4. 公义和定罪的对比（5：12-21） 

 

四. 成圣：对神的公义的实践（6：1-8：39） 

1. 成圣与罪（6：1-23） 

2. 成圣与律法（7：1-25） 

3. 成圣与圣灵（8：1-3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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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：神公义的计划（9：1-11：36） 

 

一. 以色列的过去：神的选民（9：1-29） 

1. 保罗的悲哀（1-5） 

2. 神的主权（6-29） 

 

二. 以色列的现在：被神弃绝（9：30-10：21） 

1. 以色列以行为寻求公义（9：30-33） 

2. 以色列弃绝了基督（10：1-15） 

3. 以色列弃绝了先知（10：16-21） 

 

三. 以色列的未来：神恢复以色列（11：1-36） 

1. 以色列被弃绝是部分的（1-10） 

2. 以色列被弃绝不是永久性的（11-32） 

3. 以色列的恢复：神的不可逆转的应许

（33-36） 

 

第三部分：实践神的公义（12：1-16：27） 

 

一. 神的公义显明在基督徒的责任中（12：1-13：

14） 

1. 向神和教会应尽的责任（12：1-8） 

2. 向社会应尽的责任（12：9-13：14） 

 

二. 神的公义显明在基督徒的自由中（14：1-15：

13） 

1. 基督徒自由的原则（14：1-23） 

2. 实践基督徒的自由（15：1-13） 

 

三. 结论（15：14-16：27） 

1. 保罗写作的目的（15：14-21） 

2. 保罗的旅行计划（15：22-33） 

3. 保罗的赞美和问候（16：1-2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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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马书 

神的义 

序 

言 

表明神的义 

定罪 称义 成圣 
厌弃与复

和 

福 

音 

本 

是 

神 

拯 

救 

的 

大 

能 

人的苦状 神的预备 神的大能 神对以色

列人的计

划 

― ― ― 

世人都犯

了罪，亏

缺了神的

荣耀： 

对基督的信

心不因律

法，不因行

为。 

义的实践 
― 

信徒与 
以前的拣

选 

― 

罪 

6 

律

法

及

肉

体

7 

内

住

的

圣

灵

8 

（9） 

不敬虔的

人 

罪从亚当入

了世界（转

移到各人） 

现今的厌

弃 

（10） 

将来的救

赎 

道德主义

者 
 （11） 

犹太人 义从耶稣临

到世人（转

移到个人） 

― 

“等到外

邦人的数

目满了” 
普世的人 的关系 

― 我们不必 

 忿怒 恩典 再犯罪 怜悯 

1：
1-1
7 

1：18 3：

20 
3：21 5：21 6    8 

9       

11 

神

子 
罪 救恩 成圣 主权 

教义 

 

 

罗马书 

实践神的义 
结

语 

对 对 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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― 会 弟兄 “我

立了

志向 
作活祭 ― ― 

― 以善胜恶 彼此接纳 … 

要被神变化

（通过心意

更新） 

 ― 传福

音” 

勿论断别人 

勿作绊脚石 

 

  ― 

不要被世界

同化（因为

效法世界） 

― 个人

的问

候 
在具争议之事

上的 

自由 
― 

运用 

属灵恩赐 

12:1 12:8 12:9 13:14 14:1 15:13 15:14-

6:27 

成圣的（圣洁的）事奉 心志 

应用 

 

 

 

 

罗马书详细大纲 

 

一. 引言（1：1-17） 

1. 对保罗呼召（1-7） 

1) 作基督的仆人（1 上） 

2) 作基督的使徒（1 中） 

3) 作福音的传讲者（1下-4） 

4) 作外邦人的传教士（5-7） 

2. 保罗的负担（8-15） 

1) 他的感恩（8） 

2) 他的祷告（9-10） 

3) 他的鼓励（11-12） 

4) 他的不得不传福音的动力（13-14） 

5) 他的热心（15） 

3. 保罗对福音的信心（16-17） 

1) 福音的大能（16） 

2) 福音的实践（17） 

 

二. 定罪：对神的公义的需要[人的失丧]（1：

18-3：20） 

1. 不敬虔的人（外邦人）（1：18-3：20） 

1) 阻挡真理（18） 

2) 弃绝自然启示（19-20） 

3) 不义的生活（21-27） 

4) 故意不认识神（28-3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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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道德主义者（2：1-16） 

1) 根据人的失败的事实（1-4） 

2) 根据人的行为公正审判（5-11） 

3) 根据基督的启示人回应律法的动机

（12-16） 

(a) 良心（自然的法律） 

(b) 律法（启示的律法） 

3. 犹太人（特权的，宗教的）（2：17-3：8） 

1) 因为他们依靠律法，却不能持守律法

（2：17-29） 

2) 因为他们依靠仪式和传统（2：25-29） 

3) 因为他们不相信神（3：1-8） 

4. 所有的人（3：9-20） 

1) 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（9-18） 

2) 律法不能拯救（19-20） 

 

三. 称义：提供公义（3：21-5：21） 

1. 通过基督的流血使公义成为可能（3：

21-26） 

2. 因信称义（3：27-31） 

3. 亚伯拉罕的义（4：1-25） 

1) 不是藉着行为（1-8） 

2) 不是藉着割礼（9-12） 

3) 不是藉着律法（13-15） 

4) 因信神称义（16-25） 

4. 义的善果（5：1-11） 

1) 与神相和（1） 

2) 接近神（2） 

3) 在神里的盼望（3-5） 

4) 实现神的爱（6-8） 

5) 与神和好（9-11） 

5. 义出自基督 ―― 罪来自亚当（5：12-21） 

1) 死和罪是来自亚当（12-14） 

2) 亚当的过犯带来了死，而基督白白的礼

物带来生命（15-17） 

3) 亚当的过犯带来了定罪，而基督公义的

行动带来了称义（18） 

4) 亚当的悖逆使所有人都成了罪人，而基

督的顺服可以使所有人成为义人（19） 

5) 罪在律法之下显为多，在恩典下义是丰

富的（20-21） 

 

四. 成圣：对神的公义的实践（6：1-8：39） 

1. 从罪的权势下得自由（6：1-23） 

1) 我们是向罪死（1-11） 

a) 知道真理（1-10） 

b) 接受真理（11） 

2) 我们必须顺服神（12-14） 

a) 不让罪作王（12） 

b) 将自己献给神（13-1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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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我们必须知道后果（15-23） 

a) 我们是罪的奴仆，或义的奴仆

（15-21） 

b) 我们不能放弃果子（22-23） 

2. 从律法下得自由（7：1-14） 

1) 信徒向律法上是死的（1-6） 

2) 律法是圣洁的，显出罪（7-12） 

3) 不是律法，而是罪使人成为罪犯

（13-14） 

3. 自由地战胜罪 ―― 罪的律对抗神的律（7：

15-25） 

1) 挣扎的困惑（15-17） 

2) 肯定挣扎（18-20） 

3) 挣扎的原因（21-24） 

4) 解决的信心（25） 

4. 圣灵中自由地得生（8：1-17） 

1) 圣灵的能力（1-11） 

a) 基督使我们从罪和死的律中得自由

（1-2） 

b) 基督审判肉体的罪（3-4） 

c) 基督使我们能依靠圣灵行事，得神

的喜悦（5-11） 

2) 作神收养的儿女的权利（12-17） 

a) 有能力“克制”罪（12-13） 

b) 被圣灵引领（14） 

c) 成为“在天的父神”的儿女

（15-16） 

d) 与基督一同为神的后嗣（17） 

e) 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一同得荣耀（17） 

5. 在神永恒计划里盼望的自由（8：18-39） 

1) 救赎所有的被造物（18-22） 

2) 救赎我们的身体（23-25） 

3) 依靠圣灵的帮助（26-27） 

4) 实现神荣耀的目的（28-30） 

5) 永生保证的实现（31-39） 

 

五. 主权：神正义的王权（9：1-11：36） 

1. 以色列的过去：神的选民（9：1-29）[神

主权的拣选] 

1) 保罗为犹太人悲哀（1-3） 

2) 犹太人特权的地位（4-5） 

3) 神主权地拣选以撒为应许之子（6-9） 

4) 主权的拣选是基于神的恩典（10-18） 

5) 主权的拣选是神的事，不容人干涉

（19-29） 

2. 以色列现在对神的弃绝（9：30-10：21） 

[人对信仰负责任] 

1) 以色列依靠行为而不是信心寻求义（9：

30-10：5） 

2) 以色列弃绝了神对基督弥赛亚的特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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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示（10：6-15） 

3) 以色列弃绝了神对他公义的普遍（自

然）启示（10：16-21） 

3. 神目前对以色列的弃绝（11：1-24） 

1) 弃绝是部分的，有相信的余民（1-10） 

2) 被弃的目的 ―― 带给外邦人救恩（11-24） 

4. 神应许将来恢复以色列（11：15-32） 

5. 神丰富的智慧（11：33-36） 

 

六. 属灵的生活：实践神的公义[更新的生命]

（12：1-15：13） 

1. 与神的关系（12：1-2） 

1) 属灵的事奉，作活祭（1） 

2) 心意的更新（2） 

2. 与教会的关系（12：3-8） 

1) 谦卑（3-5） 

2) 运用属灵的恩赐（6-8） 

3. 与信徒的关系（12：9-13） 

[彼此相爱] 

4. 与不信者的关系（12：14-21） 

[你们听到经上所说的――但我对你们说] 

5. 与政府的关系（13：1-7） 

[顺服如同顺服神] 

6. 与每个人的关系（13：8-10） 

[活在爱的律法中] 

7. 关于圣洁的生活（13：11-14） 

[披戴主耶稣基督] 

8. 关于有争论的问题（14：1-23） 

1) 尊重他人的信仰（1-3） 

2) 戒除相互之间的论断（4-9） 

3) 明白基督是每个人的法官（10-12） 

4) 牢记不要成为他人属灵成长的阻碍

（13-23） 

9. 效法基督的榜样（15：1-13） 

1) 尽力讨他人的喜悦和造就他人（1-3） 

2) 认识圣经的价值（4-6） 

3) 为神的荣耀彼此接纳（7-12） 

4) 大有盼望（13） 

七. 结语（15：14-16：27） 

1. 保罗的目的（15：14-21） 

2. 保罗的计划（15：22-29） 

3. 保罗的祷告（15：30-33） 

4. 保罗个人的问候（16：1-16） 

5. 保罗个人的劝勉（16：17-23） 

6. 保罗有力的祝祷（16：24-27） 

 

 

 

 

 



14 
 

介绍 

 

详细复习背景介绍材料和本书的图表。 

 

学习救恩的“罗马大道”和回答指导研经思考

题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指导研经题 

 

介绍 

 

1. 提到罗马书，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 

 

 

 

2. 你如何定义福音？ 

 

 

 

3. 义是什么意思？称义呢？ 

 

 

 

4. 在什么意义上世人都在神面前受审判？ 

 

 

 

 

 

5. 神用什么标准对待每一个人？ 

 

 



15 
 

6. 救恩对于人的唯一要求是什么？ 

 

 

 

 

7. 基督徒是否必须继续犯罪？ 

 

 

 

8. 圣灵在信徒生活充当什么样的角色？ 

 

 

 

9. 你可以使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和谐吗？ 

 

 

 

 

10. 信徒对神的唯一正确回应是什么？ 

 

 

 

 

 

 

第一课 

 

经文：罗马书 1：1-17 

 

主题：前言 

保罗的呼召，问候，信任 

 

重点：以福音为耻？ 

 

大纲： 

 

一. 引言（1：1-17） 

1. 对保罗呼召（1-7） 

1) 作基督的仆人（1 上） 

2) 作基督的使徒（1 中） 

3) 作福音的传讲者（1下-4） 

4) 作外邦人的传教士（5-7） 

2. 保罗的负担（8-15） 

1) 他的感恩（8） 

2) 他的祷告（9-10） 

3) 他的鼓励（11-12） 

4) 他的不得不传福音的动力（13-14） 

5) 他的热心（15） 

3. 保罗对福音的信心（16-17） 

1) 福音的大能（1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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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福音的实践（17） 

 

介绍 

 

在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资历之后，保罗马上

开始高举主耶稣基督的神性，宣告福音对所有

信基督的人的拯救的大能。 

罗马书的宗旨在于宣告神的义，也告诉人

怎样才能通过信靠基督称义来恢复因罪而断开

的与神的关系。 

 

 

 

 

 

观察和注释： 

 

引言（1：1-17） 

对保罗呼召（1-7） 

1. 由于保罗没有到过罗马，更没有建立教会，

他知道有必要首先建立自己的信誉。他称自

己为基督的“仆人”，甘愿跟随基督。 

保罗也宣称自己的“使徒”身分，“特派”

传神的福音，这显明了他传讲的权威性（见

徒 9：1-16）。但尽管我们不是保罗一样的

使徒，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（徒 1：8；路

24：46-49；林后 5：18-20），都担负着福

音的使命（1：1）。 

 

2. 保罗把福音看作“圣经”（这里明显是指旧

约）不可分割的部分（路 24：26-27，44；

徒 8：32-35；提后 3：16-17）。福音的信息

是有关“他的儿子”，中心是基督。1：3

强调耶稣的人性“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”，

1：4则强调他的神性是“神的儿子”。“按

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

神的儿子”更证明了他完全的神性和道成

肉身的成全。耶稣“显明”是神的儿子并不

意味着他在那个时刻才成为神的儿子（约 1：

1-4；来 13：8）。他在永恒中是神的儿子，

而复活是这个事实最大的肯定（1：2-4）。 

3. 保罗看自己因基督的缘故作外邦人的使徒。

保罗强调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信心是

救恩的前提，罗马的“圣徒”也是一样（1：

5-7）。 

 

 

保罗的负担（8-15） 

4. 这一段和第 7 章及 15：14-16：27是罗马书

最能表达保罗心里的负担的经文。保罗首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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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罗马信徒感谢神，因为他们的信德传遍了

天下（1：8），也告诉领袖们他是如何地为

他们常常祷告（1：9）以及神可能派他到罗

马（1：10；15：21-24）。注意在 1：9 的“事

奉”也可以译为“敬拜”；也就是说保罗并

不只是把传福音当着职业。 

保罗切切希望能通过“分给”属灵恩赐，在

信心上可以同得坚固和安慰（1：11-12）。 

 

5. 保罗定意到罗马去，为的是“要结些果子，

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”（1：13-15）。

保罗感到对外邦人特别的呼召，希利尼人

（智慧）和化外人（愚蠢，没有开化）。保

罗传福音的热心很大（1：15）。 

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即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

字架上并从死里复活，当我们凭信心接受

他，他的义就在我们身上。 

 

 

 

 

保罗对福音的信心（16-17） 

6. 罗马书的主题与精华尽显在这两节经文中： 

“我不以福音为耻；这福音本是神的大

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

希利尼人。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

来；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如经上所记：

“义人必因信得生。” 

不管人说什么，保罗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他

知道福音的来源与大能。我们永远不必为传

福音而报愧蒙羞。 

保罗信靠福音在于“这福音本是神的大

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”（见路 18：26-27），

透过福音，神的义得以显明（1：16，17）。 

保罗所讲的就是，不义的人透过福音可以

得着神的义，并恢复与神的正确的关系（见

3：21-22；林前 1：30；林后 5：21）。要求

人的是对神的信心（信靠），尽管信心也是

神的恩典（弗 2：8-10）。“本于信，以至

于信”可以理解为： 

1) 信心随时间而成长 

2) 信心是得救和成圣的根本 

3) 救恩始于信，终于信（见来 12：2） 

4) 这个信心是源于另一个信心的结

果（见 10：10-17） 

以上的都是正确的。 

透过信心的不断操练，神的义向人显明。 

“义”指的是“与神的关系正常”（如：

清洁和公正）。也就是神所是，或离开基督

的人所缺乏的。只有当我们在基督里清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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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正，我们才能与神的关系正常。 

罗马书的首要信息从一开始就是基督徒

因信心得救，靠信心而活（参看加 2：20；

林后 5：7）。在旧约里也是一样，并没有区

别（参看创 15：6；罗 4：3；哈 2：4）。唯

一的差别在于是否自觉到这个信心。 

这样，保罗在前言里清楚地表明了整本书

的结构。在提出义的概念之后，他将在第二

章和第三章里阐明悖逆神的人根本没有得

神喜悦的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指导研经题 

 

罗马书 1：1-17 

 

1. 保罗如何描述和介绍自己？ 

 

 

 

2. 你同意 1：16-17 表达了罗马书的主题吗？ 

 

 

3. 为什么人没有“义”？ 

 

 

4. 神的义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基督里显明

的？ 

 

 

5. 在第一章里能看到基督的人性和神性的什

么证据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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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保罗认为神对复活的心意是什么？ 

 

 

 

7. “信心”在得救和成圣上起什么作用？ 

 

 

8. 为什么保罗不以福音为耻？ 

 

 

9. 是何原因很多基督徒常常耻于，避免或不热

心传福音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二课 

 

经文：罗马书 1：18-32 

 

主题：对不义之人的审判 

 

重点：行动的无神论 

 

大纲： 

 

二. 定罪：对神的公义的需要[人的失丧]（1：

18-3：20） 

1. 不敬虔的人（外邦人）（1：18-3：20） 

1) 阻挡真理的人（18） 

2) 弃绝自然启示的人（19-20） 

3) 不义的生活（21-27） 

4) 故意不认识神的人（28-32） 

 

介绍 

在这里，保罗特别用一部分（1：18-3：20）来

阐明所有的人由于罪的缘故都需要神的义。这部

分可以说是对有罪的人的法律的判决。在阐明福

音所带来的救恩之前，保罗首先无可罗置疑地指

出所有人的“失丧”，及由此而来在审判。确实

如此，人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失丧的，就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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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救。 

下面的表格可以显示这部分的结构： 

经文 对象 审判的缘由 

1:18-32 不虔的人 弃绝神的自然启示 

2:1-16 道德主义者 
不能活出神启示的标

准 

2:17-3:18 犹太人 
相信启示，而非启示者

本身 

3:9-20 每个人 世人都犯了罪 

 

 

 

 

 

观察和注释： 

不敬虔的人的审判（外邦人）（1：18-3：20） 

始终记住神是公正的，他审判每个人都是根据同

样义的标准：神自己。只有当神对待人不一样时，

我们才能指责神是不公平的。神是公正的，并不

仅是人讲的“公平”（参见太 20：1-16；耶 9：

23-24）。神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对自己所受启示的

回应。 

阻挡真理的人（1：18） 

1. 保罗谈到的第一个启示就是不断从天上显明 

的“神的忿怒”。忿怒是神对罪所发的“义

怒”。这并非情感上的、不理智的反应，而是

圣洁的神对所有“不虔不义的人”的应有的行

动。罪自然地会引发圣洁的神的义怒。不虔在

这里是指不荣耀神的行为和事；而不义是指由

不荣耀神而来的邪恶和不公义。 

神的忿怒本是对原罪和罪的行动而发的，而非

罪人。注意，人对普遍启示里有关神和人的“真

理”的自然反应，是阻挡真理或在邪恶中压制

真理（见约 3：19-20）。 

所以，不虔之人受审判的第一个原因在于阻挡

（掩藏和故意不认识）真理，因此，神要他们

承担审判的后果。 

 

弃绝自然启示的人（1：19-20） 

2. 神向人渐进地启示自己有两个基本方式： 

自然的：神透过良心（见传 3：11；徒 17：26-28），

创造的秩序（见诗 19：1-6）和历史（见但 2：

20-22）来启示他自己。自然启示足以为据定人

的罪，但却不足以使人得救。 

特殊的：神透过活的道（耶稣基督）和文字的

道（圣经）来启示自己。特殊启示让每个人为

接受或弃绝而承担后果，也足以使人得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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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的对象是只经历过神的自然或普遍启示的

人（外邦人），尽管这里所讲的一些话也适用于

经历了特殊启示的人，但主要是针对没有经历

过的人。 

故此，不虔之人在神面前受审判的第二个原因

在于他们弃绝了神透过良心（1：19）和所造之

物（1：20）的自然启示，这些都证明神的永能

和神性虽是眼不能见，却是明明可知的，诸天

述说神的荣耀。罗 1：19是神存在的人类学论

证，而 1：20 则是宇宙论和/或目的论的论证。 

神透过良心和所造之物的启示都足以使人“无

可推诿”。 

 

不义的生活（1：21-27） 

3. 尽管阻挡真理和弃绝自然启示已足够定罪

了，但保罗仍继续谈到人们罪恶的心态和行动，

这也使他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。不义的生活是

人弃绝神的明明可见的证据。 

 

 

 

第一个判决在于“他们知道神”，但“不当作

神荣耀他”，“也不感谢他”（1：21上）。对

神的恩惠和普遍恩典（见太 5：45），没有感恩

的心是不义的标记。 

人弃绝神首先导致： 

“思念变为虚妄（无意义）” 

“无知的心”（1：21 下） 

这样就自然会导致以人和动物为中心的错误的

敬拜（偶像）（1：22-23，25）。神的荣耀被变

成必朽坏的人的形象。人文主义（对人的敬拜）

是一个自然的结果。 

但这看为聪明的却反成了愚拙（1：22）。 

保罗在第一章剩下的部分指出不断地在罪中生

活的痛苦和其可怕的后果。 

这里有两个重要观点。首先，罪恶的生活会带

来更大的罪恶（见加 6：8）；其二，如果不悔改，

神会“任凭”他们犯罪。基本的观点就是一个

人可能犯太多的罪，以至于神放弃了他们，让

他们自己去承受罪和罪的后果。 

就象出埃及记里的法老一样，在多次硬心之后，

神最后任其心硬。一个经常不断地犯罪、弃绝

神的人会发现自己被神弃绝（见启 20：11-13）。 

 

4. 这里谈到的主动的、自愿的犯罪包括： 

性的不道德（24） 

人文主义的偶像崇拜（25） 

男人/女人同性恋（26-27；也见利 18：22；20：

13） 

这些性反常是对自己身体的犯罪（林前 6：18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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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“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”，去敬拜事奉“受

造之物”，不敬拜“那造物的主”的结果（1：

25）。这也是撒但所犯的罪（见赛 14：13-14）

和亚当夏娃面对的试探（创 3：5）。这里清楚地

给出了在罪中一步步沦丧的描述： 

虚妄的思念（21-22） 

错误的敬拜（23，25） 

错误的道德（24） 

没有道德（26-27） 

失去理智（28） 

 

 

 

 

 

故意不认识神（1：28-32） 

5. 尽管可以从不同角度定义罪（没达到目标、

背叛、悖逆、迷失、不正直，等等），但罪的根

本在于骄傲——想成为自己“神”的欲望，以

便自己决定正误，而不降伏任何高于自己的主

权（见士 21：25；赛 53：6）。这样，罪就可以

独立于神而活，仿佛神不存在一样。 

保罗进一步指出“他们故意不认识神”（1：

28），并且鼓励别人也过一个犯罪的生活！（1：

32） 

6. 如此可见罪使一个人失去理智以及行为。 

下列罪的行为（1：28-30）只不过是邪恶的心

的可见的证据（见可 7：20-23）。 

其中的一些“不合理”的事非常明显： 

“谗言”（1：29） 

“怨恨神的”（1：30） 

“违背父母的”（1：30） 

这样的人是“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

怜悯人的”（1：31）。 

 

7. 难以置信的是，尽管人至少直觉地知道神

“命定”罪必至死（义的要求和命令）（见 6：

23），但仍然故意不认识神。甚至在启示灵里神

最后的忿怒倾倒出来的时候，人仍然拒绝悔改

（见启 9：18-21）。神实在憎恶罪，也审判那些

犯罪的人。 

这样，所有的人都因弃绝神关于义的启示而受

审判。人实在是失丧的，“死在过犯和罪恶中”

（弗 2：1-3）。人实在需要神的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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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研经题 

 

罗马书 1：18-32 

 

1. 是否真的有必要在得救之前认识到自己是失

丧的吗？ 

 

 

 

2. 1：18-32 的重点是什么？ 

 

 

3. 为什么人自然地阻挡神的真理？ 

 

 

4. 除了基督和圣经，神还通过哪两个自然启示

的方式来启示自己？ 

 

5. 为什么所有的人在神面前被控告？是什么使

人“无可推诿”？ 

 

 

6. 罪的本质是什么？ 

 

7. 为什么充满爱、关怀、忍耐的神任凭人犯罪？ 

 

8. 今天，许多基督徒是行动的无神论者，这句

话是什么意思？ 

 

9. 神是否已清楚显明罪的后果？ 

 

10. 神审判罪人是否公正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24 
 

第三课 

 

经文：罗马书 2：1-16 

 

主题：对道德主义者的审判 

 

重点：好行为不能称义 

 

大纲： 

 

二. 定罪：对神的公义的需要[人的失丧]（1：

18-3：20） 

2. 道德主义者（2：1-16） 

1) 根据人的失败的事实（1-4） 

2) 根据人的行为公正审判（5-11） 

3) 根据基督的启示人回应律法的动机

（12-16） 

(a) 良心（自然的法律） 

(b) 律法（启示的律法） 

 

介绍 

保罗现在将普遍的判决延伸到犹太人或外

邦人的道德主义者，这些人指责别人的罪，却看

不到自己的罪。在最后的分析中，道德主义者，

尽管他们也许很虔诚，但却因他们未能活出按他

所接受的启示而被审判。对他的审判基于三个因

素：他自己失败的事实；神不偏待人的审判；耶

稣启示他崇尚道德主义的真正动机。 

不虔的人弃绝神的启示，而道德主义者却未

能持守，尽管他以为他已持守。 

 

观察和注释： 

 

对道德主义者的定罪（2：1-16） 

根据人的失败的事实（1-4） 

1. 从某种意义上讲，道德主义者自己就是自己

的律法，换句话说，他决定审判的标准，并

用这标准衡量自己和他人。这正是经典的

“我不是完美的，但我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属

灵。” 

当然，道德主义者是看不到、也不会承认自

己的罪和缺点的（见太 7：1-5）。他苛刻的标

准是不针对自己的虚伪。 

 

2. 我们论断他人，实际上是在定自己的罪，因

我们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（2：1）。由于神是

根据我们所行的来审判，而非我们所说的，

道德主义者就不能逃出神的审判（2：2-3）。 

三.  


